
声明函

致盱眙县财政局:

我司江苏祥兴来城乡一体化发展有限公司郑重声明在原有总价

基础上可以再按照 0.99 折计算总价。

特此声明。

供应商名称（电子签章）：江苏祥兴来城乡一体化发展有限公司

日期：2026 年 3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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